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三门峡分院

关于贯彻《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意见

各维保公司及维保单位：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 （以下简称：本规则）是为了配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 及其他相关电梯安全技术规范的颁布施行并与其协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对原《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进行了紧急修订，删除了其中使用管理相关内容，对维护保养的内容做了相应调整和完善，2017 年 1 月 16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为贯彻落实好本规则，院质量技术小组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分析三门峡市电梯维保工作的现状以及实际情况，特提出以下具体贯彻意见：

1、 总体要求

1、各维保公司单位本次会议结束后，立即组织开展全员参与的学习活动，要全面领会本规则（附件1）的要点，重点把握“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这两个关键点，真正贯彻落实到日常维保工作中。
2、本规则是对电梯维保工作的基本要求，各维保公司单位应当根据本公司维保电梯的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本规则并且适用于所维保电梯的工作要求，以保证所维保电梯的安全性能。 

   3、各维保公司单位应严格履行本规则规定的工作职责，重点在制定科学的维保计划与方案且有效实施、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健全电梯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完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项目内容等方面抓好贯彻落实。

二、维保记录本使用要求
鉴于我市目前使用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本”的实际情况，经院质量技术小组议定，作如下处理：
1、绝大多数维保公司单位使用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本”，是由我分院统一印制的“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和“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两类。现依据本规则的即将实施，请各维保公司单位对照附件2的内容，完善维护保养记录项目内容（可加附页），接受使用单位和检查机构的监督检查。

2、对于未使用我分院印制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本”的维保公司单位，我分院原则上不承担任何联代责任。确有实际需要的，须书面上报我分院备案，经确认认可后方可使用。
3、采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无纸化电梯维保记录的维保公司单位，须满足本规则的规定，同时需书面上报我分院登记。
4、目前我分院未对“液压驱动电梯”和“杂物电梯”的“维护保养记录本”统一规范，各维保公司单位应制定不低于本规则规定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维保公司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上报我分院备案。
以上四点，是根据我市目前“电梯维护保养记录本”的实际采取的过度期，待条件具备后再统一“电梯维护保养记录本”。
3、 年度检验工作
1、自检报告填写存在问题。在今年年检资料审查、分院每月质量抽查、省院半年质量评比工作中，均发现维保公司单位不同程度的存在自检报告填写缺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电梯基本信息表中：有空项、错项，设备使用地点定位用语不规范，限速器校验报告编号不一致，自检报告结论栏无人员签字、盖章，自检日期与申请检验日期不符等。
(2) 检验具体项目（内容）存在漏项、增项、失实、误判、错判的现象，重点在以下项目（内容）：
1.4使用资料、2.10紧急操作、2.11限速器、2.12接地、3.7轿厢与井道壁距离、3.14底坑空间、3.16缓冲器、4.3安全窗、4.8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6.8门的锁紧、7无机房附加项目、8.2耗能型缓冲器试验。
2、现场检验存在问题。现场检验时，使用单位存在安全管理人员不到场或到场的人员不是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无安全管理人员证书），维保合同将电梯年检费大包大揽在维保费中等现象。使用单位自认为缴付了维保费电梯的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都是维保公司的事，不能正确履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维保公司单位存在自检报告、维保记录填写不规范，不能有效验证维护保养工作的质量。为承揽维保电梯业务低价竞争，存在一包到底的现象，个别维保公司单位的维保人员，承诺给使用单位办理人员证书和年检报告等业务，甚至从中谋取私利。
3、年度检验工作具体要求
(1) 本规则明确规定了自检报告的填写：维保单位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自行检查（自检），自检应在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之前进行，并且向使用单位出具有自检和审核人员的签字、加盖维保单位公章或者其他专用章的自检报告。
各维保公司单位在上报年度检验资料时，重点对上述“自检报告填写缺陷问题”方面要严格把关，提高自检报告质量水平。我院检验人员对上报的年度检验资料，重点是自检报告填写不达标的，今后将采取退回资料并按不具备年检条件判定不得检验。若因此造成的电梯超期使用或停用等情况的，由维保公司单位承担相关责任。
（2）现场检验时，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原则上必须到场，却因特殊情况无法到达的，现场检验人员要做出相应的记录。这里需要明确“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不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即领导）”，是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员”。我院检验人员在年度检验时一定要树立“科学、高效、便民、服务”的理念，紧紧抓住年检这个关键环节点，将国家电梯有关的规范标准，积极广泛地进行宣传、学习、交流，提升使用单位的管理水平。逐步落实电梯检验费只对使用单位，逐步杜绝维保合同的大包大揽现象和违法违规的不合理条款，切实督促使用单位正确履行主体责任。

四、限速器校验工作
1、限速器校验工作现状。我分院具备电梯限速器校验能力和资格，目前没有开展此项工作，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在三门峡从事维保工作的维保公司单位的运行成本和利润，截止目前没有做强制性要求。目前我院已对13家申请限速器校验资格的维保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详细单位名单见附件3。但限速器校验工作的实际现状不容乐观，限速器校验申报单位在编制“质量手册”和“作业指导书”方面还存在缺陷，校验人员在能力、水平、履行岗位责任方面还不到位；个别维保公司单位为争抢业务“服务”无底线，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者，有恶意竞争互相拆台者，更有甚者存在不校验出报告、校验不准确编报告的情况；通过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如何应对我院检验人员、如何多收取使用单位校验费的问题。
2、限速器校验工作具体要求。一是请上述13家维保公司单位要对半年来本公司单位限速器校验工作进行总结，7月底前上报我院综合管理室；二是限速器校验资格没有数量指标控制，有需要的也可于7月底前上报我院综合管理室。院质量技术小组8月份将召开专题会议，出台管理意见；三是强调一点，河南省特检院限速器校验是纳入经营性协议收费项目，标准300元/台，请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四是国家总局10月份将对“电梯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做进一步修订，对“限速器校验”同时要做出具体修改。希望各维保公司及时关注，我分院也将依据新规，做出相应调整。
五、工作中需注意和说明的问题

1、未进行登记备案的维保公司。我院在年检中对未按要求在三门峡市局进行备案的维保公司，拒绝安排检验。同时，希望已进行备案的维保公司给予监督，净化三门峡电梯维保市场。
2、“三无”电梯的管理。“三无”电梯就是“无物管、无维保、无维修资金”的电梯，维保公司单位要认真学习国家总局对“三无”电梯作出的专项管理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做好相关维保工作。特别是在维保工作中，对于“未经检验”、“无注册登记”、“超期使用”等违法违规的情况，要有自我“高压线”意识，要守住底线，要采取书面上报督促使用单位严格履行国家规定。
3、设备检验不合格率。设备检验不合格率，是今年按照省院要求对检验人员检验工作质量考核需要的，是衡量检验人员是否科学严谨开展检验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按照省院要求执行不低于20%的比率，不是硬指标，是为提升检验整体质量的一个抓手。从目前运行的情况看，各维保公司单位的自检报告填写质量和自检发现问题水平大幅提升，我分院同样感到检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达到了发现问题、消除隐患、确保电梯安全运行的良好效果。但同时又存在一些如：维保公司单位内部要考核、使用单位要罚款不再续签合同、检验不合格电梯能不能用、再次检验是否要再收费等等实际情况。这就需要各维保公司单位树立正确的工作观念，特别是各维保公司单位的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树立“抓质量、求发展”的观念。质量是企业发展之基石，质量管理涵盖在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客气的讲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
设备检验不合格率，与维保质量管理不存在任何矛盾点，请各维保公司单位要理解和支持。同时要求我院的检验人员，无论面对任何的使用单位、无论面对任何的维保公司单位，都要树立“科学、高效、便民、服务”的工作理念，端正工作态度，把握服务方向，检验中更要把握科学尺度，绝不允许把问题上纲上线扩大化，出现故意刁难企业的现象，已经发现将严肃处理。我院郑重承诺：请各维保公司单位给予监督。
